绩效评价结果征求意见的反馈函（项目单位）
桃源县统计局：

   按照相关规定和绩效评价要求，根据绩效评价工作组的现场评价情况，形成绩效评价征求意见稿。现将《2023年度桃源县统计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反馈贵单位，请于2024年10月18日前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，逾期未复，视为无异议。
	被评价单位意见

	单位（盖章）

2024年10月17日


